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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关于累计涉及诉讼及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累计新增诉讼情况 

2018年 6月 16 日，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国嘉陵”）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累计涉及诉讼及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18-070），自上次披露日期至 2018年 7月 11 日，公司

新增诉讼 4起，累计涉及诉讼金额 185万元，现将各案件情况公告如下： 

起诉方 被告 案件类型 起诉时间 诉讼涉及金额 
资产
冻结
情况 

进展 
诉讼审理结果及
影响 

西安永泰嘉
陵摩托车有
限公司 

中国嘉陵销
售分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2018.6.20 

1、货款 322310 元； 
2、利息 110417.1 元； 
3、违约金 100000 元； 
4、本案诉讼费 

 
尚未开庭 

尚未判决，暂无法
判断对本公司的
影响 

广州宝森物
流有限公司 

广东嘉陵摩
托车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
纠纷 

2018.1.3 
1、支付货款 73830 元及
利息；                             
2、承担诉讼费用。 

 
判决结案 

1、判决支付货款、
利息及受理费； 
2、影响：已执行，
公司减少利润 2
万元 

重庆玺萌机
电设备有限
公司 

重庆亿基科
技发展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2018.4.18 支付货款 255515.81 元 
 

调解结案 
1、判决支付货款； 
2、影响：无 

重庆奔隆机
械有限公司 

重庆亿基科
技发展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2018.6.6 
1、支付货款 987372.3
元； 
2、支付利息 4918.6 元 

 
调解结案 

1、判决支付货款； 
2、判决支付受理
费 1283 元； 
3、影响：减少公
司利润 1283 元 

二、已披露诉讼进展情况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嘉陵”）

分别于 2017 年 7 月 1 日、2017 年 7 月 20 日、2017 年 8 月 16 日披露了 

《中国嘉陵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31、临 2017-033、临 

2017-036），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及资产

被查封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38）、《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

编号： 临 2017-039），于 2018年 2月 13日披露了《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18-022），于 2018年 6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累计涉及诉讼及进

展的公告》，截止目前，上述诉讼中部分案件已结案或撤诉，案件结果对公司影

响较小，部分案件因原告采取诉讼保全，导致公司部分资产被冻结，现将上次披

露日期至 2018年 7 月 11日的累计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起诉方 被告 诉讼涉及金额 

进展 诉讼审理结果及影响 

案件审理

情况 
资产冻结情况   

重庆建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嘉陵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

公司 

1、工程款 9,555,556.12 元； 

2、利息 2,389,495.50 元； 

3、违约金 3,195,927.82 元； 

4、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 

解除冻结银行存款

120.71 万元。截止目

前，本诉讼已全部解除

银行冻结存款 

尚未判决，暂无法判断

对本公司的影响 

重庆玺萌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嘉陵 货款 255515.81 元及诉讼费 原告撤诉   对公司无影响 

重庆海洲实业

集团限公司 

河南源汇投资有限

公司 

孟州市嘉隆摩托车

配件有限公司 

中国嘉陵 

判令公司返还保证金 1000 万

元、支付固定收益 700 万元、

利息及诉讼费 

尚未开庭 

原告采取诉中保全措

施，冻结公司子公司河

南嘉陵三轮摩托车有

限公司股权 10200000

元人民币 

尚未判决，暂无法判断

对本公司的影响 

重庆三六机械
配件有限公司 

中国嘉陵 
货款 116735.68 元及相应
利息、诉讼费。 

判决结案 

原告采取诉后保全措

施，冻结公司银行存款

9.19 万元。截止目前，

本诉讼已全部解除银

行冻结存款 

1、判决支付货款及利
息； 
2、判决支付受理费
1318 元； 
3、影响：已执行，公
司支付了货款、利息
及受理费，减少利润
2.51 万元 

重庆川东减震

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嘉陵 

货款 836024.27 及相应利息、

诉讼费 
判决结案 

原告采取诉中保全措

施 24.32 万元 

1、判决支付货款及利

息； 

2、判决支付受理费 5311

元； 

3、影响：预计减少公司

利润 4.53 万元（利息按

判决之日起至本公告发

布日止计算 

重庆川东减震

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嘉陵摩托车有

限公司 

货款 103514.48 元、保证金

50000 元及相应利息、诉讼费 
判决结案   

1、判决支付货款及利

息； 

2、影响：预计减少公司

利润 0.59 万元（利息按

判决之日起至本公告发

布日止计算） 

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2018 年 7月 11日 

http://www.sse.com.cn/

